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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华工程科技奖
提名书


被提名人姓名
专业或专长
拟参评学部
提名人姓名/提名学会/提名机构（港澳台）


光华工程科技奖办公室印制
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




提名须知
一、奖励范围：本奖面向华人工程科技专家，不对单位和项目集体。
二、奖项设置：奖项分为“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”、“光华工程科技奖”。“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”由各学部专业评审委员会提名，不单独提名；“光华工程科技奖”按提名渠道提名候选人。
三、提名渠道：
1．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科学部院士和技术科学部院士提名（每位院士提名不超过2人）；
2．全国性工程科学技术学会提名（每个工程科技领域，即9个学部，提名各不超过6人）；
3．港澳台地区由指定提名机构提名（每个地区提名不超过6人）；
4．光华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会理事会理事提名（每位理事提名不超过2人）。
四、奖励对象：在工程科学技术及工程管理领域做出重要贡献、取得杰出成就的华人工程科技专家。
五、关于获奖候选人的条件：
1．在重大工程设计、研制、建造、生产、运行、管理等方面解决关键科学技术问题，有重要贡献者；
2．在工程科学技术及管理领域有重要发现、发明，并有显著应用成效，成绩杰出者；
3．应用本人研究成果、发明创造，发展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，成效特别显著者；
六、奖励名额和金额：“成就奖” 1名，奖金100万元人民币，“工程奖”不超过36名，奖金每人20万元人民币。

被提名人情况
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出 生 地
	

	出生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民    族
	

	毕业学校
	
	最高学历
	

	专业或专长
	
	专业技术职称
	

	所在单位
	
	行政职务
	

	通信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电子邮箱
	

	单位电话
	
	住宅电话
	

	手    机
	
	传    真
	






主要学历和科技工作经历（限800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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